
1

2

3

4

S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/W 年度
憲一字第/ 〇 號|一 / /

釋憲陳報書

案 號 107年度憲一字第10號 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

聲請人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等38人

聲請人之訴訟代理人李漢中律師詳卷

為大院107年度憲一字第10號 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釋憲

案 ，謹依法陳報事：

一 、 茲遵諭就108. 6. 24辯論庭大法官所詢事項陳報如 下 ：

(一） 所詢事項：

1 .  當初擬定政策錯誤部分（訂定不足額提撥致基金產生缺口），應 

由何人負責？抑或由公務員負責？

2.  政府無法賺錢，如以徵稅擴張收入，對納稅人公平否？

3 .  已退休人員繳納費率低，現役人員繳納的費率高，然現役人員 

亦有删減退休給與問題，對現役人員公平嗎？

(二） 陳報内容（依上序號回答）：

1.退撫基金成立之初即採不足額提撥，並為確定給付制，已無疑 

義。但以不足額提撥作為年金改革之理由，未釐清不足額提撥 

與政府未撥補造成基金缺口爭點，難令人信服。事實上，不足 

額提撥與政府未撥補雖然都是基金缺口之原因，卻是不同之概 

念 。但都是政府政策結果，絕對不能歸咎已退伍除役人員，進 

而以不當修法來删減已退伍除役人員之退除給與（詳大院公開  

說 明 會 提 問 補 充 說 明 ，問 題 1 全 部 之 說 明 所 示 ）。姑不論當初 

擬定政策錯誤部分係由何人負責，但絕不能由永續之公務員負 

責 ；蓋法治國家本應該訂定主事者及政務官以上人員，對政策 

重大失敗，且明顯又嚴重之錯誤，進而導致國庫雇亏損負起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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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責任，否則將衍生「有權無責」之情事！

2.說明如下：

(1) 按政府財政運作，依預算法歲入財源有稅收、罰鍰、規費、事 

業收入，退撫基金屬政府管理信託基金，又屬特種基金會計之 

一環，特定之歲入供特殊用途，中央政府對退撫基金並無財產 

所有權，且公務人員退休撫岬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如前述，第 

三條（基金來源）明訂基金之來源；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

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明定政府核定撥交之補助款項規定；

系爭條例採取條法刪減已退伍除役人員退除給與給付額度，未 

從稅制或從費率屨行政府最後支付保證責任，恣意違法修法， 

破壞法安定性，斲喪國家誠信，無庸置疑(詳 大 院 公 開 說 明 會  

提 問 補 充 說 明 ，問 題 1一 五 之 說 明 所 示 ）。

(2) 憲法規定人民有納稅、服兵役之義務，然目前兵役制度已調整 

為暮兵制，國家安全僅由少部分軍人（現役約21萬餘人，不 

到總人口數百分之一）承擔責任，而此責任所隱含之安全能量 

非得以具體數字計算，因此照顧軍人及退伍人員所付出之金錢， 

與前述國家獲得安全保障相較，自以國家安全係數為高。抑且 

與納稅人依法繳稅二者間，並無公平與否之問題;況軍人承擔 

作戰任務依法需接受嚴格之軍事訓練（國防法第15條），如無 

相對之對價，豈不與處分人民無異？又何以受處分者是軍人？

而各該軍人所承受與付出歷程，絕非列位大法官可以想像與感 

受。自不單以學術理論作為審認之依據，甚且單憑援引各國法 

例作為解釋之參考，對於軍人在兩岸對峙，乃至國際政治經濟 

及軍事等重大干擾因素下，完全篾視軍人無形之犧牲貢獻與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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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。是以，本件果真合憲，勢將影響國民投身軍旅，參與保國 

衛民之熱忱，進而棄置「國家安全」不顧，視人民生命財產為 

螻蟻。

(3)1誠 盼 列 位 大 法 官 三 思 而 行 ，切 莫 以 管 見 成 為 國 家 罪 X 7

3 .分述如下：

(1) 茲系爭規定依國防部修法說明，以促進召募、穩定現役、安撫 

退員為目標，但穩 定 其 相 關 作 法 ，以增加各類加給、調高 

退除給輿起支俸率（由40%提高至55%)、提高退除給與年增率、 

延長服役年限、韓銜國防事務官等有利現役人員措施，現役人 

員可自由選擇留退，無所謂公平與否;而安撫部分則以删  

減優惠存款、停發月補償金、重新核算退除給與等溯及既往緊 

縮措施，明顯侵害已退伍除役人員在憲法上保障的財產權。

(2) 然就系爭規定修法以來所見亂象，年資採計爭議不斷、所得上 

限致服役年資無效、已退人員年資凍結無法彌補損失、高階退 

休俸較低階退休俸少等等；按軍人服役特性除依法定有各階服 

役年齡限制，服役期間必須服從輪調歷練，進修專業知識，獲 

取調佔上缺的必要經歷與學歷，否則即無法增加服役年資甚至 

無法取得請領退休俸資格，軍人支領退休俸人員僅佔退伍人員 

之 25%即為明證；然本次修法故意忽略過去國防部對維持部隊 

精壯、促進新陳代謝、配合歷次精簡疏處人員等方案，諸如： 

外職停役、軍職外調、精實、精進、精粹等作法，恣意以服役 

年資作為重新計算唯一標準，對過去因故未能服滿最大年限人 

員毫無配套，更無補償，致部分中將退休俸少於少將，少將退 

休俸又少於上校（餘類推），對於這樣溯及既往之作法，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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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歷任三軍統帥核予退除役人員退休俸之命令，斲喪領導威 

信 ，破壞國家誠信，明顯違反不溯既往與信賴保護之原則。

(3)再就軍人退撫基金而言，根據國防部所提軍職人員年金改革財 

務影響評估報告，明確指出已退伍人員屬封閉式收斂，將 

隨人口凋零而逐年減少；再根據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 

公布修法前給付明細表，目前在退撫基金給付之退除役人員月 

退休俸年需130餘億元，每月平均僅10餘億元，每人平均僅 

支領約2 萬3 千餘元；反觀現役人員未來退撫經費支出，屬開 

放式發散，將隨現役轉退役人數而逐年增加，未來調高起支俸 

率 、延長服役年限都將影響給付額度，增加退撫基金支出。20 

年前之軍人退撫制度改革，從政府編列預算之恩給制改為政府 

與軍人共同提撥分攤之儲金制，但由於軍人職業特殊及前述政 

府國防政策不當釐定之影響，軍人退撫基金無法達到自我平衡 

之運作基礎，對於裁軍（增加退撫支出680餘億元）與募兵（增 

加退撫支出300億餘元）政策造成之基金缺口，非但政府從未 

編列預算挹注撥補，如今更變本加厲，修改系爭規定大幅删減 

退除役人員已核定之退休俸、退伍金、贍養金、優惠存款利息 

等做為輔導會增加支應比例之財源；系爭規定條文均已變更修 

正前軍、士官退除給與條件，侵害現役及退除役人員有關退除 

給與請求權，揆諸前開說明，對於已退除役人員而言，係屬溯 

及既往之規定，而且不利於退除役人員，違反禁止法律溯及既 

往之原則，同時亦侵害憲法第1 8條規定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及 

憲法第1 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（對於現役人員而言，則 

係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）（詳 大 院 1 0 7 年 度 憲 一 字 第 1 0 號 「陸海

苐 4 頁 ；共 5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空 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」1 3 項 爭 點 說 明 ，爭 點 7 全 部 所 示 ）。

(4)再者，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108年 2 月第7 次精算報 

告軍職人員現金流量分析表，其提撥費率(|現行费率 |)設為12%，

至 50年後（156年）期末餘額為3, 442億餘元，其提撥費率設 

為 15%，至 50年後（156年）期末餘額為7, 792億餘元，其提 

撥費率設為18%，至 50年後（156年）期末餘額為1 兆2, 412 

億餘元，且依該趨勢恐將不斷擴增愈滚愈大而無止境。以此作 

為修正系爭條例大幅删減退除役人員已核定之退休俸、退伍金、 

贍養金、優惠存款利息等做為輔導會增加支應比例之財源，其 

理由令人存疑且不正當（詳 1 0 7 年 度 憲 一 字 第 1 0 號 「陸海空 

軍 軍 官 士 官 服 役 條 例 j 釋 憲 案 言 詞 辯 論 鑑 定 意 見 書 ，第 5 3 及  

5 4 頁 、附 件 1〜 3 < 第 59〜 6 1 頁 > 所 示 ）。

二 、請 大 鑒 ！ 謹狀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華民國108年 6 月 2 8 日

聲請人 

訴訟代理人

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等38人 

李漢中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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